
青发改〔2023〕192号

关于青阳县体育综合能力提升工程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青阳县教育体育局：

报来《关于批复青阳县体育综合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可行

性研究报告的申请）） j （青教体计〔2023〕48号）及相关材料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作批复如下：

一、为优化和整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开展大众健身和

体育活动，提高居民身体健康，原则同意《关于青阳县体育

综合能力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新建青阳县体育综合

能力提升工程。

二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：对现有青阳县全民健身

中心改造提升，对普阳县省全民健身运动场等9个公共体育

场进行维修改造及设备更新，对县城室外集中全民健身设施





函》（青自然资规函〔2023〕131号）、青阳县教育体育局《固

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承诺表》。

七、 项目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， 项

目的勘察、 设计、 施工、 监理等要全部进行招标。

接文后， 请项目单位依法办理用地、 施工许可、 安全生

产、 水土保持等相关手续， 争取早日建成发挥效益。

此复

抄送：县政府办， 县财政局、 住建局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
生态环境分局、 统计局




